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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宝丰集团红四煤业有限公司

“8·17”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的评估报告

按照自治区安委办关于转发《国务院安委办关于近 5 年

来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“回头看”工作

情况的通报》（宁安办﹝2021﹞22 号）部署要求，现将宁夏

宝丰集团红四煤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红四煤矿)“8·17”

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“回头看”评估报告依法公开。

一、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2019 年 8 月 17 日 10 时 50 分许，红四煤矿地面工业广

场内发生一起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 175 万元。

事故发生后，宁夏煤矿安监局银北监察分局积极会同地方政

府有关部门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，并于 2020

年 8 月 31 日批复同意事故调查结案，依法向社会公布了事

故调查报告，并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落实了责任追

究。具体情况如下:

1.马占峰，时任通风维修队副队长，对事故发生负安全

管理责任，依据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十

五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给予警告，并处 3000 元的行政罚

款，罚款已缴纳完毕。

2.杨国平，时任红四煤矿生产副总经理，对事故发生负

重要领导责任，依据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

四十五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给予警告，并处 5000 元的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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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罚款，罚款已缴纳完毕。

3.赵登文，时任红四煤矿总经理，对事故发生负重要领

导责任，漏报事故，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（试

行）》第十一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给予 32000 元（2018 年

年收入 40%）的行政罚款，罚款已缴纳完毕。

4.红四煤矿未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导致发生一

起死亡 1 人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，事故发生后，未及时向安

全监管监察部门报告，具有瞒报事故情节。依据《生产安全

事故罚款处罚规定（试行）》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，给予

红四煤矿 50 万元的行政罚款，罚款已缴纳完毕。

二、事故调查报告中防范措施落实情况

红四煤矿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和漏洞，切实吸取教

训，深刻反思，举一反三，全面排查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

各类隐患，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处理处罚执行到位。

一是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红四煤矿建立健

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工作责任体系，层层分解安全目标，逐

级签订安全目标责任书，明确各级管理人员安全责任；修订

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，明确所有岗位安全责任，形成《安全

生产责任制汇编》，监督落实重点岗位、班组履行安全生产

职责，监督一线作业人员落实岗位管理制度、操作规程、作

业标准、安全技术措施等，建立考核机制，落实安全生产责

任；组织全员开展安全风险辨识、分析、评价，形成《安全

风险分级管控责任清单》，层层落实风险防控责任，始终保

持风险受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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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强化安全培训，提高员工安全意识。红四煤矿严格

执行落实年度安全培训计划，组织开展三级培训；制定《安

全技能提升行动方案》，明确目标、主要内容，制定保障措

施，确保年度目标达成；组织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管理人员、

特种作业人员、班组长参加安全培训，持证率做到 100%；新

入职员工执行“师带徒”培养机制，细化“师带徒”奖惩规

定，明确师徒管理责任。

三是强化地面交通安全管理。红四煤矿对《地面交通运

输安全管理制度》开展了专项培训，在地面厂区轨道运输线

路上设置了安全警示标识；每天安排安监员对地面各机房、

轨道运输等地点进行安全巡查，发现问题，现场责令整改。

四是强化事故警示教育。红四煤矿 2020 年底组织开展

了《安全生产事故警示教育会》，事故责任人在会议上进行

了深刻反思，对全员警示教育，深刻吸取同类事故教训；认

真开展年度和专项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工作，开展好安全风险

分级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安全技术的培训学习；坚持开

展分管负责人每半月开展的重大安全风险管控措施落实情

况检查，定期开展事故隐患排查，查找隐患，分析关键环节、

重点部位的不安全情况，制定整改措施，层层落实到人员，

及时堵塞漏洞，隐患整改率达 100%。

三、事故防范措施落实存在的问题

一是安全生产工作标准不高，需不断强化人员素质，提

高安全意识，夯实安全管理基础。下一步需通过建立健全组

织机构，配齐安全管理人员，建立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及



4

安全管理制度，提升从业人员素质，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，

事故隐患排查治理，筑牢安全根基，实现安全发展。

二是各级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意识仍需不断加强。需深入

开展煤矿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，在强化煤矿重大安全风险

分析研判的基础上，落实“关键少数”责任，盯住搬家倒面、

石门揭煤、巷道贯通等关键环节，在班前会上集中宣贯，强

化警示教育。


